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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B

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
安文旅广函〔2022〕104号 签发人：付 波

关于市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184号
建 议 的 复 函

尊敬的田珍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支持平利县发展全域旅游的建议》收悉，结

合我局工作职能职责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非常感谢您对旅游产业发展提出的宝贵意见。

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是有效提升区域旅游产业发展、实现主

客共享、带动群众致富增收的手段之一，是我市近年来及未来一

段时间内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。平利县旅游资源优良、旅游产业

发展基础较好、党政领导重视程度高，为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

区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
关于“在政策、项目、资金等方面予以倾斜扶持，重点支持

平利县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”的建议：市文旅局充分发挥行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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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和指导职能，优先解决平利县创建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门槛指

标不达标的问题，重点支持平利县桃花溪景区 4A景区创建、马

盘山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，目前已完成 2个景区（度假区）

市级初评，并推荐上报省文旅厅待最终评定验收；在推进平利县

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中，市文旅局建立长效工作推进机制，

确定专人团队，每半个月前往平利县开展一次业务指导和督导检

查，实地指导创建文本资料、实地点位建设，确保按期完成阶段

性目标任务。下一步，市文旅局将加大与省上衔接力度，争取早

日对桃花溪 4A、马盘山省级旅游度假区进行评定验收；进一步

指导平利县做好 2023年省级旅游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的编报、争

取工作，努力争取省级补助资金支持平利县全域旅游产业发展；

指导平利县高标准完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所需的软件资

料、硬件建设等各项迎检工作，确保顺利通过省级验收评定。

关于“市上设立旅游发展专项基金，出台支持旅游产业发展

政策和激励措施，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投入旅游业的积极性”的建

议：市政府印发了《关于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》，从机构设

置、金融融资、招商引资、土地利用、产业奖励等方面给予了保

障；同时为进一步推进全市文旅产业迈上新台阶，市文旅局起草

完成了《安康市文旅康养产业链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《安康

市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明确提出要设

立专项产业发展基金，在政策引导、项目落地、奖补兑现等方面

提出了具体的扶持措施，近期将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议研究。

关于“旅游业受疫情影响较大，旅游企业异常困难，建议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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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出台专项纾困政策，帮助旅游企业恢复生产，坚定发展信心”

的建议：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市政府出台了多项稳增长促消费的

政策措施及发放文旅消费券，刺激文旅市场复苏，提振涉旅企业

主体信心，取得一定成效。同时，市文旅局积极开展助企纾困稳

主体工作，建立企业融资需求库，协调金融机构加大行业企业融

资支持力度，为 17家企业累计提供贷款支持 7.09亿元；为全市

14家 4A级景区争取省级纾困帮扶资金 70万元；为 13家旅行社

暂退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 312万元，兑现上年度旅行社“引客入

安”扶持资金 49.35万元；石泉、平利、宁陕、岚皋等县出台旅

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奖补办法，兑现奖补资金 1415.5万元。下一

步，市文旅局将在市级产业资金设立、项目资金申报争取、旅游

品牌认定奖补等方面再发力，切实为涉旅企业争取更多更大的支

持，帮助企业度过难关。

再次感谢您对安康旅游产业发展的关心支持!

安康 电局

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安康市文化和旅游广电局 0915-32088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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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单位：市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工作委员会，市政府督查室。


